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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穗财保〔2025〕54号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的通知

市卫生健康委，各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5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

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

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5〕99号，详见附件 1）和市卫生健

康委报送的分配计划和绩效目标，现转下达 2025年中央财政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

养）补助资金 776.2万元，具体资金用途、金额、科目和管理要

求等详见附件 1、2，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上级补助资金，尽快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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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资金分配拨付至有关单位。请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

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二、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执行

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3），做好绩效运

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国家疾控局和财政部将加强对各地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考

核结果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

三、此项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区

财政部门要在数字财政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

踪”标识不变，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

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5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

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的通知

2.资金分配表

3.绩效目标表

广州市财政局

2025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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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3日印发



粤财社〔2025〕99 号

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

管县（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 国家疾控局关于下达 2025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5〕38 号）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局关于报送 2025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

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第二批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函》（粤

疾控局综函〔2025〕21 号），现安排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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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件为准



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

助资金（详见附件 1）。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安排补助资金 7,768 万元，其中安排省本级 605.82 万

元、转移支付市县 7,162.18 万元。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5 年度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支出列“210 卫生健康支出”下的项级科目。

二、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省级以上补助资金，尽

快将本次下达资金分配拨付至有关单位。请各地按照相关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科学管理和使用资金，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三、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

执行过程中，对照《绩效目标表（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

健康人才培养）》（附件 2）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

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此外，要组织本级主管部

门制定项目明细绩效目标，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送省财政厅

和省级主管部门备案。国家疾控局和财政部将加强对各地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的考核，考核结果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挂钩。

四、该项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市县

财政部门要在数字财政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

踪”标识不变，依托数字财政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

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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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5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

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分配表

2.绩效目标表（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

才培养）

广东省财政厅

2025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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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77680000.00

一、各省直部门合计 6058200.00

    省卫生健康委小计 174 180000.00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174009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省结核）

无 否
2100208 其他专科医

院
180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0000.0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小计 204 5878200.0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4002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省疾控）

无 否
2100401 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
54182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418200.00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究

所
204003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生物所）

无 否
2100407 其他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460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0000.00

二、各市合计 53965800.00

    广州市小计 440199000 7762000.00

        广州市本级 4401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广州市）

440100000广州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776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7762000.00

    韶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299000 3415600.00

        韶关市本级 4402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韶关市）

440200000韶关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4156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415600.00

    深圳市小计 440399000 3946800.00

        深圳市本级 4403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深圳市）

440300000深圳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9468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946800.00

    珠海市小计 440499000 3742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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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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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珠海市本级 4404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珠海市）

440400000珠海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6366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636600.0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440407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

440407000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0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06000.00

    汕头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599000 3469700.00

        汕头市本级 4405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汕头市）

440500000汕头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4697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469700.00

    佛山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699000 5498600.00

        佛山市本级 4406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佛山市）

440600000佛山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4986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498600.00

    江门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799000 1342000.00

        江门市本级 4407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江门市）

440700000江门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34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342000.00

    湛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899000 2487700.00

        湛江市本级 4408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湛江市）

440800000湛江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24877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24877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0999000 1735200.00

        茂名市本级 4409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茂名市）

440900000茂名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7352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735200.00

    肇庆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299000 3282200.00

        肇庆市本级 4412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肇庆市）

441200000肇庆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2822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282200.00

-
 
5
 
-

-
 
5
 
-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惠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399000 1281000.00

        惠州市本级 4413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惠州市）

441300000惠州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281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281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499000 1205400.00

        梅州市本级 4414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梅州市）

441400000梅州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2054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205400.00

    汕尾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599000 800000.00

        汕尾市本级 4415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汕尾市）

441500000汕尾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0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00000.00

    河源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699000 436000.00

        河源市本级 4416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河源市）

441600000河源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6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799000 451000.00

        阳江市本级 4417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阳江市）

441700000阳江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51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51000.00

    清远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1899000 941000.00

        清远市本级 4418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清远市）

441800000清远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941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941000.00

    东莞市小计 441999000 1271800.00

        东莞市本级 4419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东莞市）

441900000东莞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2718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271800.00

    中山市小计 442099000 4665000.00

        中山市本级 4420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中山市）

442000000中山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665000.00

-
 
6
 
-

-
 
6
 
-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665000.00

    潮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5199000 930000.00

        潮州市本级 4451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潮州市）

445100000潮州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9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930000.00

    揭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5299000 1774000.00

        揭阳市本级 4452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揭阳市）

445200000揭阳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774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774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445399000 3528200.00

        云浮市本级 445300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云浮市）

445300000云浮市本

级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5282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528200.00

三、各直管县合计 17656000.00

    韶关市小计 440299000 210000.00

        始兴县 4402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始兴县）

440222000始兴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仁化县 4402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仁化县）

440224000仁化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翁源县 440229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翁源县）

440229000翁源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44023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乳源县）

440232000乳源瑶族

自治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新丰县 44023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新丰县）

440233000新丰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
 
7
 
-

-
 
7
 
-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乐昌市 4402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乐昌市）

440281000乐昌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南雄市 44028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南雄市）

440282000南雄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汕头市小计 440599000 459000.00

        南澳县 4405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南澳县）

440523000南澳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59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59000.00

    江门市小计 440799000 363000.00

        台山市 4407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台山市）

440781000台山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0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02000.00

        开平市 44078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开平市）

440783000开平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9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96000.00

        鹤山市 44078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鹤山市）

440784000鹤山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1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1000.00

        恩平市 440785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恩平市）

440785000恩平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4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4000.00

    湛江市小计 440899000 2575000.00

        遂溪县 4408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遂溪县）

440823000遂溪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99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99000.00

        徐闻县 440825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徐闻县）

440825000徐闻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14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14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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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廉江市 4408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廉江市）

440881000廉江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933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933000.00

        雷州市 44088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雷州市）

440882000雷州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33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33000.00

        吴川市 44088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吴川市）

440883000吴川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9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96000.00

    茂名市小计 440999000 490000.00

        高州市 4409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高州市）

440981000高州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化州市 44098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化州市）

440982000化州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信宜市 44098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信宜市）

440983000信宜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肇庆市小计 441299000 2550000.00

        广宁县 4412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广宁县）

441223000广宁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30000.00

        怀集县 4412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怀集县）

441224000怀集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封开县 441225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封开县）

441225000封开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30000.00

-
 
9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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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庆县 441226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德庆县）

441226000德庆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30000.00

        四会市 44128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四会市）

441284000四会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惠州市小计 441399000 1290000.00

        博罗县 4413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博罗县）

441322000博罗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惠东县 4413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惠东县）

441323000惠东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龙门县 4413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龙门县）

441324000龙门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梅州市小计 441499000 2980000.00

        大埔县 4414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大埔县）

441422000大埔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丰顺县 4414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丰顺县）

441423000丰顺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五华县 4414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五华县）

441424000五华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平远县 441426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平远县）

441426000平远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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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岭县 441427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蕉岭县）

441427000蕉岭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兴宁市 4414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兴宁市）

441481000兴宁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30000.00

    汕尾市小计 441599000 890000.00

        海丰县 44152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海丰县）

441521000海丰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陆河县 4415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陆河县）

441523000陆河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陆丰市 4415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陆丰市）

441581000陆丰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河源市小计 441699000 1350000.00

        紫金县 44162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紫金县）

441621000紫金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龙川县 4416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龙川县）

441622000龙川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连平县 4416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连平县）

441623000连平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和平县 4416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和平县）

441624000和平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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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源县 441625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东源县）

441625000东源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阳江市小计 441799000 460000.00

        阳西县 44172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阳西县）

441721000阳西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0000.00

        阳春市 4417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阳春市）

441781000阳春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清远市小计 441899000 301000.00

        佛冈县 44182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佛冈县）

441821000佛冈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3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3000.00

        阳山县 441823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阳山县）

441823000阳山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5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5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441825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连山县）

441825000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6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 441826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连南县）

441826000连南瑶族

自治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36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6000.00

        英德市 4418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英德市）

441881000英德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9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9000.00

        连州市 44188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连州市）

441882000连州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2000.00

    潮州市小计 445199000 514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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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 是否直拨“三保”专户 功能分类科目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饶平县 4451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饶平县）

445122000饶平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14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14000.00

    揭阳市小计 445299000 1534000.00

        揭西县 4452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揭西县）

445222000揭西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90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902000.00

        惠来县 445224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惠来县）

445224000惠来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502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02000.00

        普宁市 4452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普宁市）

445281000普宁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1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30000.00

    云浮市小计 445399000 1690000.00

        新兴县 44532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新兴县）

445321000新兴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8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830000.00

        郁南县 445322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郁南县）

445322000郁南县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罗定市 445381000

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资金-第二批（罗定市）

445381000罗定市 无 否

2300249 医疗卫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

430000.00

 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4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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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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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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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疾控局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资金情
况（万
元）

实施期金额： 10,443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共10,443万元，本次安排7,768万元

地方补助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1:加强疾控机构能力建设，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监测数据报告及时性和准确
性，加强分心研判能力水平。提升传热病症候群监测预警、登革热防控能力。促进医防协同，有序推进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与
疾控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
目标2:组织省域内传染病检测实验室开展检测质量考核，对传染病检检测试剂进行动态评估，提升各地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质量
。提高市、县（区）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分子生物学耐药检测能力。
目标3:对省、市、县级的疾控中心传染病应急专业人员开展传染病应应急处置培训。
目标4:开展基层专业人员、专业骨干、后备人才传染病监测预警规范化培训。提高监测预警实训基地培训能力，开展教学实践
活动。采用干中学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模式，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骨干人才。培养各级疾控机构结核病
防治领域骨干人才。
目标5：改善地市级及县级卫生监督机构执法条件，提高卫生监督执法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配置卫生监督机构现场快速检测设
备、执法设备等，满足现代科学执法工作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二级及以上医院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部署应用
率

100%

传染病症候群监测哨点监测任务完成率 ≥85%

登革热疑似病例复核诊断完成率 ≥90%

省级疾控机构评估试剂种类数（病原／项目／参数） ≥20种

省级疾控机构组织全省1/3地级以上市、县（区）疾控中心
和传染病救治网络建设项目单位（医院）开展病原/项目/参
数质量考核。

≥15种

结核分子生物学耐药检测设备配备率 ≥90%

卫生监督执法装备购置完成率 ≥90%

监测预警基层专业人员培训人数 ≥450人

监测预警专业骨干培训人数 ≥45人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人员总数完成率 ≥95%

传染病应急参训人员的培训完成率 ≥95%

质量指标

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逐步提升

省级疾控机构传染病病原检测室间质控合格率 ≥95%

省级疾控机构实验室参加检测质量考核通过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传染病信息报告及时性和准确性 逐步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 有效提升

卫生监督工作效率提开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监测预警培训学员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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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4 日印发



抄送：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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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资金分配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  合计 

 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
力提升 

 现场流行病
学培训 

 备注 
 登革热防控
能力提升 

 传染病四大症
候群监测 

合计    776.20      230.80        545.16       0.24 

市属单位小计    511.83       31.90        479.69       0.24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22.44       31.90        290.30       0.24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16         -            4.16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增城院区）

    82.83         -           82.83        -   

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2.83         -           82.83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19.57         -           19.57        -   

各区小计    240.64      198.90         41.74        -   

越秀区     19.56       19.56           -          -   

海珠区     20.20       20.20           -          -   

荔湾区     42.13       22.56         19.57        -   

天河区     21.86       21.86           -          -   

白云区     24.16       24.16           -          -   

黄埔区     18.76       18.76           -          -   

花都区     35.63       13.46         22.17        -   

番禺区     18.06       18.06           -          -   

南沙区     12.66       12.66           -          -   

从化区     11.86       11.86           -          -   

增城区     15.76       15.76           -          -   

其他小计     23.73         -           23.73        -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9.57         -           19.57        -   市卫健委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4.16         -            4.16        -   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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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卫生健康人才培养）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疾控局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资金情
况（万
元）

实施期金额： 776.2

其中：中央补助 776.2

地方补助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1:提升传热病症候群监测预警、登革热防控能力。
目标2:开展基层专业人员、专业骨干、后备人才传染病监测预警规范化培训。提高监测预警实训基地培训能力，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采用干中学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模式，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骨干人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传染病症候群监测哨点监测任务完成率 ≥85%

登革热疑似病例复核诊断完成率 ≥90%

监测预警基层专业人员培训人数 44

监测预警专业骨干培训人数 11人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人员总数完成率 ≥95%

登革热疫点蚊媒密度控制效果评价率 ≥90%

现场灭蚊效评估杀虫剂类型 ≥3种

质量指标 登革疫点应急处置能力 逐步提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传染病信息报告及时性和准确性 逐步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监测预警培训学员满意度 ≥95%


